兴安县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

为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桂发〔2018〕26号）、兴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兴安县关于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精神，我县积极探索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加强项目全周期跟踪评价，将绩效理念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以绩效为导向，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和部门支出结构，推动财政资金实现更高水平的聚力提效。现将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如下：
1、 完善制度建设，压实主体责任
今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坚持将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升质量作为财政制度改革的重点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修订完善制度机制，理顺管理体系，规范工作程序，严格绩效管控，规范预算执行。做到全方位推进，构建预算绩效管理新格局。一是建立健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出台了系列管理和运行文件，进一步完善了预算管理工作。二是严格按照《兴安2022年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任务、限定时间节点。三是强化宣传培训，在每个工作节点组织部门单位、“第三方”专项绩效培训，解决财务人员频繁换岗问题，目前已培训2次，累计培训250人次。四是严把审核关，参照《广西预算绩效管理指标库》设置目标，结合兴安的实际，财政局指导组织各部门单位填报绩效目标、进行运行监控、开展绩效自评，财政局组织专人进行审核、反馈。四是上线运行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绩效管理全过程在线申报、在线审核、在线跟踪、在线查询，初步实现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效率。
2、 稳步工作推进，落实全程管控
（1） 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
各预算部门（单位）在编制2022年预算时，同步编制所有项目和部门整体预算的绩效目标，完成2022年度本单位所有项目、上级转移支付、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申报表的填报，并由财政部门对其目标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全面审核；同时，各单位及时上报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及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并对本年度追加项目及上级转移支付项目要求填报、查缺补漏，做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共完成了218个单位4570个项目、80个部门预算项目目标设置和目标审核，并将绩效目标、指标审核结果反馈给各部门与相关业务股室，作为预算执行的重要依据。
（2） 组织部门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开展兴安县部门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共涉及2个部门（单位）2个项目，涉及金额19019.10万元。对重点项目，委托中介机构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共涉及1项目，金额18000.00万元，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3） 完善了绩效监控管理。
我县于2022年12月份完成了对2022年项目和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实施“双监控”，及时对偏离目标情况进行预警纠偏，对影响财政资金使用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日常跟踪监控，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并将2022年实施的全部项目纳入监控范围内，截至12月，监控项目总数为4570个，涉及金额3366324747元，执行金额为2005403417元，执行率为59.57%；监控部门单位81家涉及金额4393935373元，执行金额为2635963961元，执行率为59.99%。同时开展绩效监控回头看工作，扎实整改推进绩效整体工作的运行，坚持问题导向，汇总分析监控情况，发现了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较慢、资金使用明显滞后等问题，并要求相关项目单位分析原因、及时整改。
（4） 扩大绩效评价范围。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我县扩大了预算绩效评价的范围，并积极围绕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开展财政绩效评价。2022年组织全县所有预算单位对2021年全部项目及整体支出开展了项目自评，自评项目总数为4570个，涉及金额3366324747元，执行金额为2005403417元，执行率为59.57%；部门自评81个，涉及金额4393935373元，执行金额为2635963961元，执行率为59.99%。对基础教育、惠民政策等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项目，我县积极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我县2021年重点项目进行公平公正评价，此次财政评价共选择30个大项目、涉及资金32955.657325万元，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上级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债务、社保基金等项目。通过审核各项目材料的合规性、完整性、相关性、适当性、可行性以及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评价每个项目在实施管理、资金使用管理中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项目和资金管理改进措施和建议意见。
（5） 绩效自评真实性稳步提升。
[bookmark: _GoBack]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结合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设定的合理性等方式，开展项目自评规范性及真实性核查，由财政局各相关业务科室人员组成核查小组，2022年抽取2021年3个重点项目进行项目真实性检查工作，核查资金达11503.35万元，所抽取的项目核心指标基本属实。
（六）全面实现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一是重要绩效目标、绩效自评结果随部门预决算公开。二是在公开政府预决算时对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解释说明。三是及时将绩效目标及绩效评价结果报送县人大审查。四是建立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管理完善机制。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距离上级财政部门的要求以及本县的现实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多个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之处需要完善。
一是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完善。财政支出评价对象涉及行业多、项目之间差异性较大，目前虽然上级财政部门已经发布了共性指标但真正体现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由于设置难度较大，还不能全方位落实到目前的工作开展。
二是预算单位对绩效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思想认识尚不到位。部分部门对绩效评价不了解，对绩效管理的意义认识不清，尤其是对“效”的理解不够，还停留在是否按计划完成任务上，而没有将工作重点放在效益和效果方面。
三是绩效评价佐证材料存在薄弱环节。佐证材料不齐，绩效评价报告简单化，绩效目标设置目标指向性不够明确，细化量化不够，缺乏深度和行业特点。 
4、 下一步工作计划
（1） 健全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力求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变成一项指令性、经常性、制度性的工作；建立以绩效结果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财政部门为监管主体、预算部门为责任主体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确保绩效管理贯穿重大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实施，深度嵌入预算管理的全过程。
（2） 完善绩效目标及评价体系
进一步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完善评价指标体系，逐步提高评价工作质量。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政府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开评价的结果，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搭建社会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途径和平台，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三）深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宣传和培训
在传统预算管理中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从重资金投入管理转向重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绩效。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预算绩效管理专题培训，灌输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和意识，为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注重政策培训、绩效系统培训，特别是基层单位业务骨干的培训，树立“使用资金必问效、无效必追责”的绩效理念，养成良好的绩效工作习惯。
（四）有效利用评价结果运用
一是通报评价结果。加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力度，强化资金管理责任主体绩效意识。将评价结果向各预算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通报，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二是组织单位进行整改。对重点评价中提出的问题及建议，将制订方案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逐一整改，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强化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作为年度预算编制的参考依据，对部分组织管理不力、项目效益欠佳、违规使用资金的项目，相应调减或取消该类项目年度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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